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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涉及的是地下矿用无轨轮胎式运矿车的安全问题。

本标准未涉及到的危险与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１—２００７和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２００７一致。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矿山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８８）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钢集团衡阳重机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洛阳矿山机械工程设计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高梦熊、萧其林、甘育林、赵金元、杨现利、李航、何文胜。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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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矿用无轨轮胎式运矿车

安全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对地下矿用无轨轮胎式运矿车的安全要求。

本标准是从物理性能和预定使用方面对地下矿用无轨轮胎式运矿车提出的限制。

本标准所规定的安全要求适用于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１—２００７中５．３规定的机器寿命期内各阶段所产生

的危险。

本标准适用于地下金属矿与非金属矿、工程、隧道中使用的柴油地下矿用无轨轮胎式运矿车（以下

简称运矿车）。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１９０　工程机械轮胎技术要求

ＧＢ１２５１．１　工作场所的险情信号　险情听觉信号（ＧＢ１２５１．１—１９８９，ｅｑｖＩＳＯ７７３１：１９８６）

ＧＢ／Ｔ２８８３　工程机械轮辋规格系列（ＧＢ／Ｔ２８８３—２００２，ＩＳＯ４２５０３：１９９７，ＭＯＤ）

ＧＢ２８９４　安全标志（ＧＢ２８９４—１９９６，ｎｅｑＩＳＯ３８６４：１９８４）

ＧＢ／Ｔ２９８０　工程机械轮胎规格、尺寸、气压与负荷（ＧＢ／Ｔ２９８０—２００１，ｅｑｖＩＳＯ４２５０１：１９９６）

ＧＢ／Ｔ３７６６　液压系统通用技术条件（ＧＢ／Ｔ３７６６—２００１，ｅｑｖＩＳＯ４４１３：１９９８）

ＧＢ４３５１．１　手提式灭火器　第１部分：性能和结构要求（ＧＢ４３５１．１—２００５，ＩＳＯ７１６５：１９９９，

ＮＥＱ）

ＧＢ４７８５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ＧＢ４７８５—２００７，ＥＣＥＲ４８：２００１，ＮＥＱ）

ＧＢ／Ｔ５００８．１　起动用铅酸蓄电池　技术条件（ＧＢ／Ｔ５００８．１—２００５，ＩＥＣ６００９５１：２０００，ＭＯＤ）

ＧＢ５２２６．１—２００２　机械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１部分　通用技术条件（ＩＥＣ６０２０４１：２０００，

ＩＤＴ）

ＧＢ／Ｔ６０７２．１　往复式内燃机性能　第１部分　标准基准状况功率、燃料消耗和机油消耗的标定

及试验方法（ＧＢ／Ｔ６０７２．１—２０００，ｉｄｔＩＳＯ３０４６１：１９９５）

ＧＢ／Ｔ８１９６　 机械安全 　 防护装置 　 固定式和活动式防护装置设计与制造一般要求

（ＧＢ／Ｔ８１９６—２００３，ＩＳＯ１４１２０：２００２，ＭＯＤ）

ＧＢ／Ｔ８４２０　 土方机械 　 司机的身材尺寸与司机的最小活动空间 （ＧＢ／Ｔ８４２０—２０００，

ｅｑｖＩＳＯ３４１１：１９９５）

ＧＢ／Ｔ８５９３．１　土方机械　司机操纵和其他显示符号　第１部分：通用符号（ＧＢ／Ｔ８５９３．１—

１９９８，ｅｑｖＩＳＯ６４０５１：１９９１）

ＧＢ／Ｔ８５９３．２　土方机械　司机操纵和其他显示符号　第２部分：机器、工作装置和附件的特殊符

号（ＧＢ／Ｔ８５９３．２—１９９８，ｅｑｖＩＳＯ６４０５２：１９９３）

ＧＢ／Ｔ８５９５　土方机械　司机的操纵（ＧＢ／Ｔ８５９５—２００１，ｅｑｖＩＳＯ１０９６８：１９９５）

ＧＢ９６５６　汽车安全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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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９９６９．１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ＧＢ１２２６５．１　机械安全　防止上肢触及危险区的安全距离（ＧＢ１２２６５．１—１９９７，ｅｑｖＥＮ２９４：

１９９２）

ＧＢ１２２６５．２　机械安全　防止下肢触及危险区的安全距离（ＧＢ１２２６５．２—２０００，ｅｑｖＥＮ８１１：

１９９４）

ＧＢ１２２６５．３　机械安全　避免人体各部位挤压的最小间距（ＧＢ１２２６５．３—１９９７，ｅｑｖＥＮ３４９：

１９９３）

ＧＢ／Ｔ１３３０６　标牌

ＧＢ／Ｔ１４７７５　操纵器一般人类工效学要求

ＧＢ／Ｔ１４７８１　土方机械　轮式机械的转向能力（ＧＢ／Ｔ１４７８１—１９９３，ｅｑｖＩＳＯ５０１０：１９９２）

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１—２００７　机械安全　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　第１部分：基本术语、方法学

（ＩＳＯ１２１００１：２００３，ＩＤＴ）

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２００７　 机械安全 　 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 　 第 ２ 部分：技术原则与规范

（ＩＳＯ１２１００２：２００３，ＩＤＴ）

ＧＢ１６４２３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

ＧＢ１６７５４　机械安全　急停　设计原则（ＧＢ１６７５４—１９９７，ｅｑｖＩＳＯ／ＩＥＣ１３８５０：１９９５）

ＧＢ／Ｔ１６８５５．１　机械安全　控制系统有关安全部件　第１部分：设计通则（ＧＢ／Ｔ１６８５５．１—

２００５，ＩＳＯ１３８４９１：１９９９，ＭＯＤ）

ＧＢ／Ｔ１７２９９　土方机械　最小入口尺寸（ＧＢ／Ｔ１７２９９—１９９８，ｉｄｔＩＳＯ２８６０：１９９２）

ＧＢ／Ｔ１７３００　土方机械　通道装置（ＧＢ／Ｔ１７３００—１９９８，ｉｄｔＩＳＯ２８６７：１９９４）

ＧＢ／Ｔ１７７７１　土方机械　落物保护结构　实验室试验和性能要求（ＧＢ／Ｔ１７７７１—１９９９，

ｅｑｖＩＳＯ３４４９：１９９２）

ＧＢ／Ｔ１７９２２　土方机械　翻车保护结构　试验室试验和性能要求（ＧＢ／Ｔ１７９２２—１９９９，

ｉｄｔＩＳＯ３４７１：１９９４）

ＧＢ／Ｔ１８１５３　机械安全　可接触表面温度　确定热表面温度限值的工效学数据

ＧＢ／Ｔ１９６７０　机械安全　防止意外启动（ＧＢ／Ｔ１９６７０—２００５，ＩＳＯ１４１１８：２０００，ＭＯＤ）

ＧＢ２０６５１．１—２００６　往复式内燃机　安全　第１部分：压燃式发动机

ＪＢ／Ｔ３６８３　土方机械　操纵的舒适区域与可及范围（ＪＢ／Ｔ３６８３—２００１，ｅｑｖＩＳＯ６６８２：１９８６）

ＪＢ／Ｔ５０６２　信息显示装置　人机工程一般要求

ＪＢ／Ｔ７６９２　工程机械　铰接车架锁紧装置的技术要求（ＪＢ／Ｔ７６９２—１９９５，ｅｑｖＩＳＯ１０５７０：１９９２）

ＪＢ／Ｔ７６９３　装载机用传动轴总成　技术条件

ＪＢ／Ｔ７６９４　工程机械　前照灯

ＪＢ／Ｔ８５４８　工程机械动力换挡变速器　技术条件

ＪＢ／Ｔ８８１６　工程机械　驱动桥技术条件

ＪＢ／Ｔ１０１３５　工程机械　液力传动装置　技术条件

ＪＧ／Ｔ４８　轮胎式土方机械制动系统的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ＪＧ／Ｔ４８—１９９９，ｅｑｖＩＳＯ３４５０：

１９８５）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运矿车　犿犻狀犻狀犵狋狉狌犮犽犳狅狉狌狀犱犲狉犵狉狅狌狀犱犿犻狀犲

为运送材料或矿石而设计的在地下矿山行驶的自行式轮胎式机械。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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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驾驶员（司机）　犱狉犻狏犲狉

经主管机关考核合格并授权的驾驶运矿车的人员。

３．３

制动系统　犫狉犪犽犲狊狔狊狋犲犿

使运矿车制动或保持原地不动的所有零件的总成。该系统由操纵机构、传动机构和制动器构成。

３．４

行车制动系统　狊犲狉狏犻犮犲犫狉犪犽犲狊狔狊狋犲犿

使运矿车停住和保持不动的主要制动系统。

３．５

辅助制动系统　狊犲犮狅狀犱犪狉狔犫狉犪犽犲狊狔狊狋犲犿

当行车制动系统失效时，使运矿车停住的系统。

３．６

停车制动系统　狆犪狉犽犻狀犵犫狉犪犽犲狊狔狊狋犲犿

使运矿车保持不动的系统。

３．７

运矿车的最大质量　犿犪狓犻犿狌犿狌狀犱犲狉犵狉狅狌狀犱犿犻狀犻狀犵狋狉狌犮犽犿犪狊狊

包括驾驶室、机棚、落物保护装置和翻车保护装置及所有附件，制造厂认为的附加准备，一位质量

７５ｋｇ的驾驶员和按使用说明书规定加注到上限时的燃油箱、润滑系统、液压系统和冷却系统的液体的

总质量。

４　基准状况

发动机基准状况应符合ＧＢ／Ｔ６０７２．１的要求，即：

———总气压：狆ｒ＝１００ｋＰａ

———空气温度：犜ｒ＝２９８Ｋ（狋ｒ＝２５℃）

———相对湿度：ｒ＝３０％

———增压中冷介质进口温度：犜ｃｒ＝２９８Ｋ（狋ｃｒ＝２５℃）

若实际使用环境与基准状况不同，为了保证发动机能正常运行，用户应及时按制造厂的要求调整。

５　危险一览表

运矿车在其寿命期内危险因素见表１。

表１　危险一览表

序　　号 危　　　　险

１ 高压流体喷射

２ 运矿车倾翻、失去稳定性

３ 与机械有关的滑倒、倾倒、跌落

４ 运输的矿物抛射

５ 联接松动

６ 运动部件无防护装置或防护装置设计不合理

７ 发动机选型不正确，安装使用、维护不当

８ 传动系统的故障而产生的危险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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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序　　号 危　　　　险

９ 轮胎与轮辋选择使用、维护不当

１０ 液压系统的故障

１１ 电接触

１２ 过冷或过热

１３ 噪声太大

１４ 振动

１５ 工作场所空气质量差

１６ 照明不足

１７ 废气排放超标

１８ 制动失效

１９ 控制系统失效、失调

２０ 缺乏警告信号或警告信号太弱或太强

２１ 操作员过度疲劳或操作失误

２２ 运矿车意外移动

２３ 发动机意外起动、超速

２４ 在设计时，忽视了人类工效学原则

２５ 火灾

２６ 操作不当

２７ 不正确的维护与保养

６　安全要求和／或措施及其判定

６．１　一般要求

６．１．１　运矿车所采用的零部件应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产品图样和技术文件进行制造。

６．１．２　运矿车的设计与制造应保证在正常使用时安全运行，同时应能满足预期物理性能要求，而不应

产生任何危险。

６．１．３　运矿车应采用安全技术措施，防止可能出现的超载、材料缺陷或其他损伤而产生的危险。

６．２　机械安全性

６．２．１　一般要求

６．２．１．１　所有外露的旋转零部件和可能对操作人员构成危险的传动机构都必须加装安全标志和安全

防护装置。安全标志应符合ＧＢ２８９４的要求，防护装置应符合ＧＢ／Ｔ８１９６的要求。

６．２．１．２　所有可能因为泄漏而产生喷射危险的高压液压、燃油管路，应安装防护装置，将潜在的风险降

到最低。

６．２．１．３　防止上肢触及危险区的安全距离应符合ＧＢ１２２６５．１的规定。

６．２．１．４　防止下肢触及危险区的安全距离应符合ＧＢ１２２６５．２的规定。

６．２．１．５　防止人体各部位挤压的最小间距应符合ＧＢ１２２６５．３的规定。

６．２．１．６　为了防止运矿车在运输和维修期间移动，前后车架之间应配置铰接车架锁紧装置，锁紧装置

应符合ＪＢ／Ｔ７６９２的规定。

６．２．１．７　各检修部位的最小入口尺寸应符合ＧＢ／Ｔ１７２９９的规定。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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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１．８　运矿车应保证在所设计的坡度上正常运输，作业和停机时，在任何方向都不能有倾翻和滑动

的可能。

６．２．１．９　运矿车应防止所装的矿物在运输过程中抛射地面伤人和影响其他车辆运行。

６．２．１．１０　运矿车重要运动部件联接螺栓要采取防松措施，并定期检查拧紧力矩，以防螺栓在作业时松

动发生事故。

６．２．２　发动机

６．２．２．１　运矿车应采用低污染柴油机，低污染柴油机应符合ＧＢ２０６５１．１的安全要求。

６．２．２．２　发动机的排气系统和冷却系统的气流布置应充分考虑到操作人员的舒适和健康。

６．２．２．３　发动机的燃油箱和加油装置应设计在合适的位置，并保证外溢或渗漏的油滴只能滴流到地

面上。

６．２．２．４　在发动机舱内，所有燃油、润滑油、液压油管路都应采用防火材料制造，并远离热的发动机表

面或在钢管／胶管与热的发动机表面之间安装隔热板或护罩，但隔热板或护罩的安装不得影响发动机舱

空气的流动。

６．２．２．５　在发动机舱内，发动机的排气系统不得有火焰或灼热的颗粒逸出。

６．２．２．６　定期检查进气系统与排气系统阻力，防止因发动机进气不足、排气阻力过大、性能下降和过热

而引发危险。

６．２．２．７　燃油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燃油箱必须用钢材制造并固定到受到损坏或产生危险可能性最小的地方。

ｂ）　燃油箱必须进行密封性试验，即在至少２０ｋＰａ的压力下保持至少１５ｍｉｎ不应有泄漏。

ｃ）　燃油箱加油口应很容易接近。当运矿车在所设计的倾斜面上行驶、作业、停车时，装满燃油的

油箱不能从加油口溢出燃油。

ｄ）　为保持油箱内大气压力，燃油箱应设有通气孔，并且呼吸器上使用过滤精度不大于１２５μｍ的

通风过滤器。为防止外来物进入油箱，应使用过滤精度小于２５０μｍ的加油过滤器。

ｅ）　燃油箱应配备供油关闭装置。

ｆ）　如果燃油泵的吸油管发生泄漏，燃油系统应避免因重力或虹吸导致燃油从油箱被吸出。

ｇ）　燃油管应使用金属管或外边带金属丝编织的胶管。布置燃油管路时应考虑机械振动、腐蚀和

散热的影响。管接头数量应尽量少，以减少使用时泄漏的可能。

ｈ）　燃油箱的最低位置应安装泄油装置，燃油箱应在适当位置安装油位计。

ｉ）　运矿车燃油箱的容量应保证连续作业时间不少于一个作业班次。

６．２．２．８　发动机排气管应安装性能好、工作可靠的废气净化与消声装置。

６．２．３　传动系统

６．２．３．１　运矿车液力传动装置、动力换挡变速箱、驱动桥、传动轴必须性能稳定，调整方便，操作安全，

维护容易。

６．２．３．２　液力传动装置应符合ＪＢ／Ｔ１０１３５的规定。

６．２．３．３　动力换挡变速箱应符合ＪＢ／Ｔ８５４８的规定。

６．２．３．４　驱动桥应符合ＪＢ／Ｔ８８１６的规定。

６．２．３．５　传动轴应符合ＪＢ／Ｔ７６９３的规定。

６．２．４　轮胎与轮辋

轮胎应符合ＧＢ／Ｔ１１９０和ＧＢ／Ｔ２９８０的规定，轮辋应符合ＧＢ／Ｔ２８８３的规定。必须遵守轮胎与

轮辋生产厂家推荐的使用与维护方法、安全操作规程，以保证运矿车及操作维修人员安全。

６．２．５　液压系统

６．２．５．１　液压系统应符合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和ＧＢ／Ｔ３７６６中的有关安全要求。

６．２．５．２　运矿车液压回路工作时，其工作压力不能超过回路最大额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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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５．３　液压回路不能因为压力波动（压力上升、丧失、下降）而产生危险。

６．２．５．４　液压回路不能因为泄漏或液压元件的损坏而发生液压油喷出和胶管的突然移动的危险。

６．２．５．５　液压系统中的软管、硬管和管接头应有足够的强度，管路布置应考虑运矿车转动和运动及便

于检查与维修，管路的安装位置不会受到发动机或其他高温部件的影响，也不应影响附近的无保护的电

线、电缆。否则要采取隔离措施。

６．２．５．６　液压系统必须安装压力安全阀，如果该阀是可调的，则应具有防松和防止对其进行随意调整

的措施。

６．２．５．７　当软管工作的压力在５ＭＰａ以上，工作温度在５０℃以上，并且距司机的位置在１ｍ以内时，

必须加护罩，护罩应坚固，保护司机免受软管突然爆破而产生的伤害，应挡住油液不至飞溅到操作人员

身上。

６．２．５．８　液压油箱加油口应设在人站在地面上很容易接近的地方，否则，须提供相应的工具或设备以

方便给液压油箱加油。当运矿车在所设计的倾斜面上行驶或作业停车时，液压油箱的加油盖应确保在

颠簸时装满液压油的油箱不能从加油口溢出液压油。

６．２．５．９　在车辆上应设有油温监视器，当油温接近制造厂所规定的最高油温时报警。

６．２．５．１０　所有液压元件，特别是胶管和钢管应有适当的保护，以防外力作用损坏。

６．２．５．１１　在液压油箱最低位置上应设置放油塞。

６．２．５．１２　液压油箱应设置具有机械保护的油位计。

６．２．５．１３　蓄能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不能在蓄能器上进行焊接、铆焊或机械加工。

ｂ）　蓄能器应安装在便于检查、维修的地方，并远离热源。

ｃ）　蓄能器只能充氮气不能充氧气，以免引起爆炸。

ｄ）　必须将蓄能器牢固地固定在托架上，以防止蓄能器从固定处脱开时发生飞射伤人事故。

ｅ）　不允许拆卸在充油状态下的蓄能器。

ｆ）　非隔离式蓄能器及气囊式蓄能器原则上应油口向下，充气阀向上垂直安装。

６．３　电气设备

６．３．１　一般要求

６．３．１．１　电器设备的设计、制造与安装应符合ＧＢ５２２６．１的规定。

６．３．１．２　除了蓄电池和起动马达之间的电缆之外，其他所有的电路都应采用合适的保险丝保护，或者

采用ＧＢ５２２６．１—２００２中７．２、７．３中的保护装置保护。

６．３．２　电线与电缆

６．３．２．１　电线与电缆的安全要求应符合ＧＢ５２２６．１—２００２中第１３章的有关要求。

６．３．２．２　除了铠装电缆或其他有保护措施的电缆之外，动力线与燃油、润滑油和液压油管路之间应采

用遮拦隔离保护或至少保持１５０ｍｍ距离。

６．３．２．３　电缆的安装不应因为振动而引起绝缘层磨损，或者因为弯曲疲劳而导致电缆绝缘层损坏。

６．３．３　蓄电池

６．３．３．１　蓄电池应符合ＧＢ／Ｔ５００８．１的规定。

６．３．３．２　蓄电池应放置在坚固、通风及防火的蓄电池箱内，蓄电池箱应放置在远离热源，振动最小，离

起动马达最近，方便维修的地方。

６．３．３．３　蓄电池盖和蓄电池箱上应有保证蓄电池内外足够通风的通气孔，以防止在运矿车正常操作时

因电池内氢气与氧气的积蓄而引发的爆裂危险。

６．３．３．４　蓄电池应固定牢固，以防止运矿车在正常作业工况中颠簸移位和接线柱松开。

６．３．３．５　蓄电池箱盖具有足够的刚性，金属盖内表面应离蓄电池带电部分至少３０ｍ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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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作业环境

６．４．１　温度

６．４．１．１　如有超过ＧＢ／Ｔ１８１５３规定的热表面温度限值而导致接触危险的表面，这些表面应装备护栏

或护盖。

６．４．１．２　当作业地点温度低于－５℃或高于３５℃时应采取安全取暖和降温措施。

６．４．１．３　当运矿车在寒冷环境下使用时，应选用低温用的燃油、液压油、润滑油脂，配备合适的防冻液

及蓄电池、起动机使其起动性能符合有关标准要求；电气设备、焊接零部件、螺纹密封材料连接等应满足

低温环境的要求。

６．４．１．４　当运矿车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时，要提高发动机冷却系统的冷却能力，防止发动机爆燃。同时

防止轮胎爆破。

６．４．２　噪声

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空载高速运行时，司机操作位置处噪声极限不大于９７ｄＢ（Ａ），工作场所操作

人员每天连续接触噪声８ｈ，噪声声级卫生极限为９０ｄＢ（Ａ）。若司机耳边的噪声声级大于９０ｄＢ（Ａ），

必须按表２缩短工人工作时间或采取耳塞、耳罩等防护措施。但最高限值不得超过１１５ｄＢ（Ａ）。

表２　噪声卫生标准

日接触噪声时间／ｈ 卫生极限／ｄＢ（Ａ）

１６ ８５

８ ９０

６ ９２

４ ９５

３ ９７

２ １００

１．５ １０２

１ １０５

０．５ １１０

０．２５ １１５（最高限值）

６．４．３　振动

在试验道路上空载运行时，司机全身振动极限不大于１．１５ｍ／ｓ２，其接触作业垂直、水平振动强度

不应超过表３中规定。

表３　全身振动强度卫生极限

工作时接触

时间／ｈ

卫 生 限 值

ｄＢ（Ａ） ｍ／ｓ２

８ １１６ ０．６２

４ １２０．８ １．１

２．５ １２３ １．４

１．０ １２７．６ ２．４

０．５ １３１．１ ３．６

６．４．４　空气质量

作业地点空气中的有害气体浓度应符合表４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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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有害气体浓度极限值

有害气体成分名称 ８ｈ加权平均容积浓度（１０－６）

ＣＯ ５０

ＣＯ２ ５０００

ＮＯ ２５

ＮＯ２ ５

ＳＯ２ ５

ＰＭ １６０μｍ／ｍ
３

６．４．５　照明

６．４．５．１　一般要求

ａ）　运矿车的灯应安装牢固，完好有效，不允许因运矿车振动而松脱、损坏，失去作用或改变光照

方向；

ｂ）　所有灯的开关应安装牢固，开关自如，不允许因运矿车振动而自行开关，开关的位置应便于驾

驶员操作；

ｃ）　运矿车应装置后视镜，其安装位置和角度应适中，镜面中的影象应清晰，司机在操作过程中能

看清运矿车后部的情况。

６．４．５．２　运矿车灯光配置要求

运矿车的外部照明和信号装置的数量、位置、光色和最小几何可见度应参照ＧＢ４７８５的要求进行

配置。所有照明装置的开关位置应符合ＪＢ／Ｔ３６８３的要求。照明和信号装置的开关应进行标识，标识

的图形符号应符合ＧＢ／Ｔ８５９３．１和ＧＢ／Ｔ８５９３．２的规定。

６．４．５．３　运矿车的前、后照灯发光强度要求

运矿车的前、后照灯的发光强度应符合ＪＢ／Ｔ７６９４的要求。

６．４．５．４　运矿车作业区灯光配置要求

为了保证运矿车与井下工作人员的安全，在运输巷道、巷道交叉点及巷道装载区都应有照明，其灯

光照度值分别为２．５ｌｘ、１０ｌｘ、和６０ｌｘ以上。

６．５　废气排放

６．５．１　发动机排气管排放的有害气体浓度应符合ＧＢ２０６５１．１—２００６的规定。

６．５．２　发动机应采用含硫量不大于０．０５％，闪点不小于５５℃的车用柴油，在条件暂时不具备的地方，

应咨询发动机制造厂，能否暂时采用含硫量不大于０．２％的轻柴油。

６．５．３　矿井所需风量及入风井巷和采掘工作的风源含尘量应符合ＧＢ１６４２３的规定。

６．６　制动系统

６．６．１　制动器的一般要求

６．６．１．１　地下运矿车应配置行车制动器、辅助制动器和停车制动器。如果行车制动器采用全封闭多盘

湿式制动器，制动液压回路必须采用双回路。如果采用全封闭湿式弹簧制动器，制动液压回路可采用单

回路，但必须配置手动松闸液压泵。若停车制动器可以替代辅助制动器的功能，则可不设辅助制动。停

车制动器只能采用机械制动。

６．６．１．２　制动器性能试验方法应符合ＪＧ／Ｔ４８的规定。

６．６．２　制动器的性能要求

６．６．２．１　行车制动应满足：

ａ）　行车制动系统设计的制动力至少应等于车辆最大重量的４０％。施加的制动力是随所施加的

脚踏力或脚踏行程的增加而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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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行车制动应能在车辆允许的最大坡度上以最小１ｍ／ｓ
２ 的加速度使满载的车辆减速；

ｃ）　液压制动系统最大反应时间为０．３５ｓ，弹簧制动系统最大反应时间为０．６ｓ；

ｄ）　行车制动系统的储能系统应满足ＪＧ／Ｔ４８—１９９９６．２ａ）的要求。

６．６．２．２　辅助制动系统应满足：

ａ）　辅助制动系统设计的制动力至少要等于车辆最大重量的２５％；

ｂ）　辅助制动系统不应采用静液压传动，辅助制动系统也应符合６．６．２．１ｂ）的要求；

ｃ）　辅助制动系统最大反应时间不大于０．５ｓ。

６．６．２．３　停车制动器应保证运矿车满载时在１５％的坡度上、空载时在１８％的坡道保持不动。

６．６．３　制动器控制系统要求

制动器操作机构必须使驾驶员能在驾驶室内操纵到所有制动系统。辅助制动和停车制动系统一经

制动就不能解除，除非在驾驶座上对制动系统再施加一次解除动作。

６．６．４　制动系统的监视

当行车制动系统的能量低于最大储存能量的５０％时，应当报警。

６．６．５　制动系统最大操纵力

见表５。

表５　制动系统最大操纵力

操纵方法 施加的最大操纵力／Ｎ

指　　控 ２０

手动

上　　拉 ４００

前后动作 ３００

左右动作 ３００

脚　　踏（铰接式） ３５０

脚　　踏 ７００

６．７　转向系统

６．７．１　地下运矿车转向系统应工作可靠，操纵方便，调整简单。

６．７．２　当发动机或转向动力源出现故障时，必须提供紧急转向的措施，该措施应符合ＧＢ／Ｔ１４７８１的

规定。

６．７．３　如果采用辅助动力转向，那么提供辅助动力转向的动力只能是液压动力。当转向液压系统采用

负荷传感液压系统时，转向液压系统动力源可以与其他液压系统动力源合并，即使其他液压系统发生持

续泄漏或故障，转向液压系统仍可保持运矿车的转向能力。

６．７．４　在使用方向盘操纵的运矿车中，转向操纵力在方向盘转速为６０ｒ／ｍｉｎ时应小于５０Ｎ。当运矿

车静止时发动机的转速为高速与低速的平均值，车架从最右位置转到最左位置（或反之）时，转向时间应

为６ｓ±１ｓ。

６．７．５　在单杆操纵的转向的运矿车中，运矿车静止时车架从最右位置转到最左位置（或反之）时转向时

间应为５
＋１

　０ｓ。

６．８　控制系统

６．８．１　一般要求

６．８．１．１　运矿车控制系统安全部分应符合ＧＢ／Ｔ１６８５５．１的规定。

６．８．１．２　控制装置应保证：当动力源发生异常（偶然或人为切断或变化）时，不会造成危险。

６．８．１．３　控制系统应保证：即使系统发生故障或损坏时，不会造成危险。

６．８．１．４　运矿车应配急停装置，急停装置应符合ＧＢ１６７５４的要求。

９

犌犅２１５００—２００８



６．８．１．５　运矿车应设计有预防意外起动的措施，并符合ＧＢ／Ｔ１９６７０的要求。

６．８．２　操纵器

６．８．２．１　操纵器的设计、选用和配置应与人体操作部位的特性（特别是功能特性）以及控制任务相适

应，除应符合ＧＢ／Ｔ１４７７５的规定外，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运矿车关键部位的操纵器一般应设电气或机械联锁装置；

ｂ）　对可能出现的误动作或被误操作的操作器应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

６．８．２．２　主要操作要求应符合ＧＢ／Ｔ８５９５的规定。

６．８．２．３　操纵舒适区域及可及范围应符合ＪＢ／Ｔ３６８３的规定。

６．８．２．４　操纵手柄与相邻零部件之间最小净宽距应符合表６的规定。司机手控范围与其他部件之间

的相对间隙应不小于８０ｍｍ；按钮或开关行（列）之间的间隙应不小于１０ｍｍ；各个按钮之间的间隙应

不小于１５ｍｍ；脚踏板和相邻零部件之间的最小净宽距应符合表７的规定。

表６　操作手柄与相邻零部件之间最小净宽距

操纵力／Ｎ ≤５０ ＞５０

最小净宽距／ｍｍ ≥２５ ≥５０

表７　脚踏板与相邻零部件之间最小净宽距

踏板位置 踏板前方 踏板两侧

最小净宽距／ｍｍ ≥１００ ≥５０

６．８．３　信号与显示器

６．８．３．１　信号与显示器的选择设计和配置要适应人的感觉特性，应符合ＪＢ／Ｔ５０６２的规定。

６．８．３．２　每一个显示器都要用文字或ＧＢ／Ｔ８５９３．１和ＧＢ／Ｔ８５９３．２规定的符号清晰地标出。与此

相关正常操作的限值也应清晰地标出。

６．８．３．３　信号与显示器在安全、清晰、迅速的原则下，根据工艺流程重要程度和使用频繁程度，配置在

人易看到和听到的范围内。信号与显示器的性能、形式和数量应与信号特性相适应。当数量较多时，应

根据其功能和显示的种类分区排列，区与区之间要有明显界限。

６．８．３．４　信号与显示器应清晰可辨，准确无误，并消除眩光、频闪效应与操作者的距离、角度相适应。

６．８．３．５　当多种视觉信号与显示器效应在一起时，与背景及相互之间的颜色、亮度与对比度相适应。

６．９　人的保护

为了防止和减少对司机或操作人员可能出现的危险，地下运矿车必须安装司机室或顶棚。司机室

或顶棚必须是翻车保护结构（ＲＯＰＳ）和落物保护结构（ＦＯＰＳ）。翻车保护结构必须符合ＧＢ／Ｔ１７９２２的

规定。落物保护结构必须符合ＧＢ／Ｔ１７７７１的规定。安装的保护结构不能阻碍司机或操作人员的正常

操作和目视的能见度。

６．１０　座位

司机的座位应为司机提供一个舒适而稳定的坐姿，符合人体舒适坐姿的生理特性，有良好的视野、

方便的操作位置，能适当进行高度、角度和水平调节。

６．１１　司机室与司机棚

６．１１．１　司机室与司机棚的设计应保证一旦驾驶员意外与司机室顶或道路两边或车辆运动部件相接触

时所受到的伤害最小。

６．１１．２　司机室与司机棚的布置和内部空间应符合ＧＢ／Ｔ８４２０的规定，对一个中等身材的司机来说，

座位表面水平高度在空间有限制时可以放低。

６．１１．３　司机室与司机棚内工作区不能存在任何可能损伤操作者的锐角、利棱、凹凸不平的表面和较凸

的部位。

６．１１．４　司机室与司机棚的结构不应影响司机的视野。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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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１．５　司机室的门、窗、玻璃应采用安全玻璃或安全效果相同的其他材料制造。安全玻璃产品质量应

符合ＧＢ９６５６的规定。

６．１１．６　司机室司机操作处铺设防滑地板或防滑覆盖板。

６．１１．７　驾驶室的入口应符合ＧＢ／Ｔ１７３００的要求。

６．１１．８　司机室的紧急出口应设计在正常出口的另一边或采用安全玻璃。采用安全玻璃时应在司机室

内明显部位配置击碎玻璃的手锤。

６．１１．９　安装能使司机室门保持敞开或关闭状态的装置。

６．１１．１０　司机室门把手应设计成室内、室外都能使用。

６．１２　警告装置

６．１２．１　应有一个人工控制的音响报警信号，以警告在作业区的人员与车辆，音响报警装置应符合

ＧＢ１２５１．１的要求。在每个驾驶位置都能操作音响报警器。

６．１２．２　在倒车时，有自动音响报警器或可视警告信号。

６．１２．３　警告装置的设计配置应便于检查和维修，以及在每个操作位置上都能报警。

６．１３　灭火系统

６．１３．１　运矿车必需配备手提车用储压式干粉灭火器，其数量不应小于１具。灭火器的配置规格应符

合表８中的规定，灭火器的性能应符合ＧＢ４３５１．１的规定。

表８　灭火器规格选择表

发动机功率／ｋＷ ＜１００ １０１～２００ ＞２００

灭火器规格／ｋｇ ２～３ ４～８ ６～１２

６．１３．２　灭火器至少一个月检查一次，以保持灭火器处在随时可使用状态。

６．１３．３　灭火器应安装在司机很容易取下的地方。

６．１４　操作

６．１４．１　运矿车必须由通过培训，授权获准的操作者进行操作。

６．１４．２　运矿车的转弯半径要满足巷道弯道要求，运输巷道的底板应平整、无大块，巷道的坡度应小于

运矿车的爬坡能力，在水平巷道和斜井中，运矿车与支护或巷道之间的单侧间隙不小于０．６ｍ。

６．１４．３　操作人员应严格按运矿车制造厂所推荐的安全操作方法操作。

６．１５　牵引

６．１５．１　运矿车制造厂应向用户提供牵引方法、牵引装置、被牵引车辆的最大质量等有关信息。

６．１５．２　运矿车牵引装置的抗断裂强度应按运矿车最大额定牵引力３倍以上的安全系数设计。

６．１６　检查与维修

６．１６．１　维修人员必须经过培训合格后，授权获准才能上岗。

６．１６．２　运矿车的设计必须要考虑检查与维修的安全性，方便使用专用仪表与工具进行检查维修。

６．１６．３　需要进行检查与维修的部件，必须保证其装配和拆卸没有危险。

６．１６．４　在检查、维修时，对于断开动力源之后仍有可能存在残余能量的液压系统，设计时必须保证其

能量可被安全地释放或消除掉。

７　使用信息

７．１　标牌

每台运矿车应在明显位置固定标牌，标牌的标记、型号和尺寸应符合ＧＢ／Ｔ１３３０６的规定，并且至

少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制造商名称及地址；

———运矿车型号及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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